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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综合智慧能源专业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综合智慧能源专

业委员会。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

本文件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168 号朗琴国际大厦 A 座 806，邮编：10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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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型综合智慧能源规划导则

1 范围

T/CET A11-2021《产业园区型综合智慧能源规划导则》规定了产业园区规划建设综合智慧能源项

目时的基本方法和要求，主要包括基本原则制定、现状分析、发展预测、技术路线选取、智能微网构建、

管控平台、评价分析等。

本标准适用于产业园区型综合智慧能源规划的编制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613 城市配电网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37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77 氢气站设计规范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1131 燃气冷热电联供工程技术规范

GB 50041 锅炉房设计标准

GB/T 50293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

GB/T 18710 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方法

GB/T 37526 太阳能资源评估方法

GB/T 51161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

GB/T 51074 城市供热规划规范

GB/T 18431 蒸汽和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

DL/T 5729 配电网规划设计技术导则

DL/T 5508 燃气分布式供能站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综合智慧能源 integrated smart energy
指针对特定区域内能源用户，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安全低碳清洁为核心，以提高能效、降低综合

用能成本、降低排放、提高灵活性为目标，以能源多品种、多环节一体化耦合集成和互补利用为特征，

以数字化、智慧化为支撑的能源发展新业态，主要包括供给侧综合智慧能源和消费侧综合智慧能源。

3.2

产业园区 Parque Industrial

http://www.baidu.com/link?url=EdUcp0GF2Dx7vytLPGg1Q3ztCFSduwuNALJ4187vbSIY2V-ueHmlIYSl9alO5SvU
http://www.baidu.com/link?url=EdUcp0GF2Dx7vytLPGg1Q3ztCFSduwuNALJ4187vbSIY2V-ueHmlIYSl9alO5SvU
https://www.so.com/link?m=bLwJGTJS/EAZuHXbahnC9h6DvodA7+0q9vv6mJ1sxJxcyXFsiQYgKmJ3p4J2tO3h8rZXfXN9NEJUaKOsF8sQEuvqCWZ1QmeTSA6/GgERbxx5A3Nr6kZzSTYmi0ePYwcLSTvbz87Xl6I44CSlk7K8sBAz8xfJBGZWq5JGaC7Ywjx1M1eApnlZ0kf3KVSfVkzYh0gx1kl+GnxrPltQk2cfoAQxPfFIjsef1PkDeEnJtKxp7IDLrOkFB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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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划出一块区域，聚集各种生产要素，使之成为适应市场竞争

和产业升级的现代化产业分工协作生产区。

3.3

产业园区型综合智慧能源规划 integrated smart energy planning of ParqueIndustrial
在产业园区内，对各种能源生产、供应、传输和消费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对电力、化石能源、

可再生能源等进行合理利用，提出科学合理的能源规划方案，提高园区内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园区的

能源消耗，实现节能减排。

3.4

区域能源 district energy
用于生产和生活的能源，在一个特指的区域内得到科学的、合理的、综合的、集成的应用，完成能

源生产、供应、输配、使用和排放的全过程。

3.5

区域集中供冷 district central cooling
在一个区域建筑群中设置集中的制冷站制备空调冷水，再通过输送管道，向各建筑物供给冷量的能

源供应系统。

3.6

燃气冷热电联供系统 gas-fired 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power system
布置在用户附近，以燃气为一次能源进行发电，并利用发电余热制冷、供热，同时向用户输出电能、

热（冷）的分布式能源供应系统，简称“联供系统”。

4 基本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产业园区型综合智慧能源规划应贯彻落实国家法律法规、能源双控和碳排放等环保政策，以科学

发展为指导，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保障体系，满足园区的产业发展要求，并适当超前。

4.1.2 应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城乡总体发展、土地利用、交通运输等规划相协调，并应随上述

规划的调整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4.1.3 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资源禀赋分析、能源供给及消费、需求预测、能源供应及选择、智慧化

管控与评价、碳排放分析、社会及环境影响评价等，成果文件应包括规划文本及图纸。

4.1.4 规划除应符合本导则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其它国家地方现行的有关标准、规程、规范的规定。

4.1.5 规划编制基于收资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具体收资工作所需的收资内容详见附录 A。

4.2 编制原则

4.2.1 产业园区型综合智慧能源方案应遵循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智慧的总体原则，最大化利用本

地可再生能源资源，最优化协调配置源网荷储，并应符合区域整体规划及能源规划的要求。

4.2.2 应在调研、分析的基础上科学预测各类能源负荷，统筹考虑负荷类型、负荷特性和负荷增长，提

出综合智慧能源规划方案。

4.2.3 应注重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结合园区的产业发展需求，编制园区综合智慧能源统一规划。

4.2.4 规划编制过程中，应统筹安排电力、供（冷）热、燃气、道路交通、绿化、供水排水、通信等，

做到空间共享，妥善处理相互间影响和矛盾。

4.3 编制范围

4.3.1 规划应明确具体的规划范围，对地理区域、行政区划、规划面积等进行必要的说明。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BA%E5%9F%9F/678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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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规划区域指所规划的产业园区。

4.3.3 计算产业园区负荷所对应的供能面积，可根据规划期的不同，分建成区和规划区。

4.3.4 对负荷集中且密度大的产业园区可建设分区供能网络，规划的范围应注意与供能网络规划相区分

和协调。

4.4 规划年限及目标

4.4.1 能源规划从顶层设计出发，推进能源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能源转型升级取得明

显成效，助力地方形成供应安全、结构优化、效率提高、产业提升、体制创新的发展格局。

4.4.2 应在调研、分析的基础上科学预测能源消耗总量，提出近期、中期、远期的能源消耗总量控制目

标。

4.4.3 能源规划的期限近期宜为 3~5 年，中期宜为 10 年，远期宜为 15 年及以上。规划期限的各个阶段

应与总体规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相一致。

4.4.4 近期规划应着重解决园区能源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满足重点建设区域的用能增长需求：中期

规划应与近期规划相衔接，提出规划水平年合理的能源供需平衡方案：远期规划主要侧重于对能源结构

体系进行战略性的研究和展望，制定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消费体系和长远发展目标。

4.4.5 宜预测园区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等的消费总量或占比，提出近期、中期、远期能源

结构目标。

4.4.6 应根据当地资源禀赋情况，合理规划本园区的能源供给，建立统筹协同、多能供应的保障体系。

4.4.7 应通过合理的结构转型和技术措施，满足地方节能减排的工作需要，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提

出能效目标。

4.5 规划内容

4.5.1 规划从调查研究当地能源资源禀赋和能源供应、消费现状入手，分析负荷增长规律，优化能源结

构，解决能源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提高能源供给保障水平，助力打造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保障

体系。

4.5.2 综合智慧能源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a）现状、问题和形式分析；

b）能源相关政策分析

c）规划的目标和原则；

d）资源禀赋分析；

e）能源供给及消费现状；

f）能源需求预测；

g）规划方案；

h）实施效果；

i）评价。

具体规划编制工作流程详见附录 B。

4.5.3 规划应明确建设项目的名称、总投资、建设内容和规模等。

4.5.4 经审批的综合智慧能源规划是编制能源类项目建设计划、投资安排的重要依据，纳入规划的项目

方可启动项目建议书编制，开展可研设计工作。

5 资源禀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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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化石能源

5.1.1 应统计本地区可利用的化石能源资源储量、规模等，了解煤炭、石油、天然气的资源禀赋，对化

石能源实行合理利用。

5.1.2 应了解重大能源项目的建设情况和建设计划。

5.1.3 应指导本地区改善能源开发利用条件，安全高效生产能源，科学合理使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

5.1.4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与加工转换应当遵循合理布局、优化结构、节约高效和清洁低碳的原

则，提高资源回采率和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水平。

5.2 可再生能源

5.2.1 风能资源

5.2.1.1 应通过收集的气象数据、测风数据对范围内的风能资源进行初步评估。

5.2.1.2 应提供本地风能资源的基本数据，包含风速分布、风功率密度分布、年均等效发电小时数、经

过测算的单位千瓦造价等。

5.2.1.3 应根据风资源分布情况初步估算可能的装机容量，作为评估本地区新增风电装机规模的参考依

据。

5.2.1.4 应简述本地区风电场建设的相关政策，作为指导园区风电开发的依据。

5.2.2 太阳能资源

5.2.2.1 应通过收集的气象数据、太阳能辐照数据等对范围内的资源情况进行初步评级。

5.2.2.2 应提供本地太阳能资源的基本数据，包含年水平总辐射量、水平面散射辐射量、年均等效发电

小时数、经过测算的单位千瓦造价等。

5.2.2.3 应根据太阳能资源情况、园区规划、土地利用性质等资料初步估算理论装机容量，作为评估园

区新增光伏发电装机规模的参考依据。

5.2.2.4 应简述本地区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的相关政策，作为指导园区光伏发电项目开发的依据。

5.2.3 水资源

5.2.3.1 应根据地区的水资源综合规划、水资源公报以及水文局、水务局的统计数据，分析可利用的水

资源情况。

5.2.3.2 应统计并梳理区域污水资源以及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评估可用于区域集中供能的冷（热）量。

5.2.4 生物质资源

5.2.4.1 应结合区域总体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人口发展规模等因素，通过指标分析法、趋势

分析法等方法，预测近期、中期、远期的农业生物质资源、林业生物质资源、城市固体废物等生产量，

根据不同种类废弃物热值估算生物质废弃物发电理论装机容量。

5.2.4.2 农林生物质资源呈多元化利用态势，规模化沼气、生物质供热、生物质发电/耦合发电、生物质

气化等各种利用方式并举，应根据当地农林作物的种类、面积、规模等预测区域理论资源量，根据资源

量和能源方需求确定实施方案。

5.2.4.3 应简述国家及地区生物质资源建设的相关政策，作为指导园区生物质资源开发的依据。

5.2.5 其它可再生能源

5.2.5.1 应促进优先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积极推动各类可再生能源多元发展。

5.2.5.2 宜把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产业创新能力作为引导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方向，不断提高可再生

能源的经济性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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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3 对地热能、海洋能等其它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规划应根据因地制宜，考虑合理利用。

5.2.5.4 地热能的利用应严格控制地下水资源过度开采，符合地区环保指标要求。

5.3 氢能源

5.3.1 应落实本地区是否有氢能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特别是电解水制氢优惠电价政策，以便根据政策

情况科学规划氢能产业。

5.3.2 应调研园区及周边地区的涉氢企业，包含氢气制备、氢气储运、氢燃料电池、研发与检测企业。

5.3.3 调研园区内制氢企业现状，掌握化石能源、工业副产提纯、电解水等不同制氢的规模和潜力。

5.4 核能源

5.4.1 考虑到小堆供热的特征，建议在沿海地区先行先试，在内陆区域积极探索其可行性。

5.4.2 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积极稳妥推进核电余热利用，统筹规划核电远距离跨区供热。

5.4.3 应简述国家及地区是否有核能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以便根据政策情况科学规划核能产业。

6 能源现状

6.1 基本要求

6.1.1 应对本地区能源供应现状进行全面的调研和分析，掌握电力、冷（热）、天然气、煤炭、石油、

氢气等能源的供应及消费数据。

6.1.2 应对重大能源供应设施、供应管网进行全面的调研，掌握其能源基础设施的规模、数量、位置等

信息。

6.1.3 能源供给现状的相关数据、资料应由政府部门权威发布或专业供能公司提供，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有效性和准确性。

6.2 能源供给

6.2.1 供电

6.2.1.1 应归纳规划区内电源装机情况，掌握电站类型、位置、装机容量、建设年份、上网电压等级。

6.2.1.2 应归纳规划区内电源类型和构成，了解煤电、气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水电等各

类电源的装机容量和占比。

6.2.1.3 宜归纳规划区内电源发电量，了解近年来各类电源的发电量和占比。

6.2.1.4 应归纳规划区内电网建设情况，掌握变电站的电压等级、位置、容量、建设年份。

6.2.2 供冷（热）

6.2.2.1 应归纳规划区内集中供冷站的基本情况，掌握供冷站的类型、位置、供冷量、建设年份。

6.2.2.2 应归纳规划区内热电联产及供热锅炉的基本情况，掌握电站类型、位置、装机容量、供热规模、

供热范围等。

6.2.3 供煤、天然气、油

6.2.3.1 应归纳规划区内近几年煤炭供应数量、供应来源。

6.2.3.2 应归纳规划区近几年天然气供应数量、气源情况、最大供应能力以及天然气分输站、门站的位

置、输气能力、供气范围、供气线路、供气压力等。

6.2.3.3 应归纳规划区近几年各类油品的供应数量、石油储量。

6.2.3.4 应归纳油气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掌握在建及在运油气管网、LNG 站、储油设施的建成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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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计划。

6.2.4 供氢

6.2.4.1 应归纳规划区内及周边地区的涉氢供应企业的生产技术、路径、规模。

6.2.4.2 应调研各制氢企业的氢气对外供应量、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建设计划等。

6.3 能源消费

6.3.1 电量消费

6.3.1.1 应归纳规划区内全社会用电量、最高电力负荷。

6.3.1.2 应归纳规划区内分产业电量消费情况。

6.3.2 冷（热）消费

6.3.2.1 应归纳规划区内集中供冷站的冷量消费情况。

6.3.2.2 应归纳规划区内热电联产及供热锅炉的供热量，掌握重点用热企业的蒸汽用量。

6.3.3 煤、天然气、油消费

6.3.3.1 应归纳规划区内近几年煤炭消费数量，掌握重点煤炭消费企业的用煤量。

6.3.3.2 应归纳规划区近几年天然气消费量，掌握重点燃气消费企业的用气量。

6.3.3.3 应归纳规划区近几年各类油品的消费数量，掌握重点交通运输行业的用油量。

6.3.4 氢气消费

6.3.4.1 应归纳规划区氢气的消费量，氢能交通的发展需求，掌握重点用氢企业的用氢量。

7 能源需求预测

7.1 基本原则

7.1.1 园区负荷预测应符合所在地区能源系统、电力系统规划总体要求，并应与区域总体规划相协调。

7.1.2 负荷预测收集的资料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园区总体规划中有关产业、能源、投资、功能布局和发展规划等。

2) 与产业发展等有关的历史数据和预测信息。

3) 电力系统、燃气系统、供热（冷）系统发布的专项规划。

4) 园区所在辖区的电负荷资料，包括分电压等级、分用电性质的历年用电量和历年峰荷数据，典

型日负荷曲线以及当前电网潮流分布图。

5) 大用户变电站及配电室的负荷记录和典型负荷曲线、功率因数等。

6) 大用户的历年用能类型及数量、负荷、装机容量、主要产品产量和用电等。

7) 大用户或其上级主管部门提供的发展规划、用能种类及需求情况、投产时间等。

8) 当电源、供电网、供蒸汽、供燃气等能力不足时，根据有关资料估算出潜在负荷缺口的情况。

9) 本地区资源禀赋（风、光、生物质、地热、海洋能、化石能源、核能等）相关的各类图文资料。

7.2 电需求预测

7.2.1 负荷分类

7.2.1.1 园区用电负荷按城市建设用地性质分类，应与现行国家标准 GB 50137 所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分



T/CET XX-XXXX

7

类相一致。

7.2.1.2 园区用电负荷按城市负荷分布特点，可分为一般负荷（均布负荷）和点负荷两类。

7.2.2 负荷预测

7.2.2.1 产业园区的电力规划负荷预测宜包括下列内容：

1) 产业园区的电力需求；

2) 产业园区的电量需求；

3) 重点企业的用电需求。

7.2.2.2 负荷预测收集和积累本地区用电量和负荷的历史数据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园区发展各种相关因

素与电力需求。

7.2.2.3 园区电力负荷预测应确定一种主要的预测方法，并应用其他预测方法进行补充、校核。

7.2.2.4 负荷同时率的大小，应根据各地区电网用电负荷特性确定。

7.2.2.5 根据本区域历史用电情况、负荷特性等对近中远期全社会用电量、最大电力负荷进行预测，预

测方法的选择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园区总体规划阶段预测方法，宜选用横向比较法、回归分析法、自然增长率法+大用户负荷法、

单位建设用地负荷密度法、单耗法、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法等。

2) 重点区域的电力负荷预测，一般负荷（均布负荷）宜选用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法等；电负荷

宜选用单耗法，或由有关专业部门、设计单位提供负荷、电量资料。

3) 负荷指标可参见附录 C。

7.3 热需求预测

7.3.1 负荷分类

7.3.1.1 园区用热负荷按服务对象分类，可分为民用热负荷和工业热负荷。

7.3.1.2 民用热负荷主要包括采暖、通风、空调、生活热水等的用热，工业热负荷包括工艺热负荷和动

力热负荷。

7.3.2 民用热负荷预测

7.3.2.1 建筑采暖热负荷预测可采用设计院提供的工程计算值、现场调查、建筑采暖指标法进行估算。

1）对于现有建筑和近期建筑的采暖热负荷，宜首先采用当地设计院或规划院提供的工程计算值。

2）采用现场调查法时，需现场调查各类建筑物的热负荷历史记录数据，分析建筑热用能特点，得

出现场调查的数据。

3）现场调查的数据，应根据相关设计规范及同地区同类型建筑的调研情况，分析近期新增建筑用

热特点，并结合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正后得出。

7.3.2.2 规划热指标应包括建筑采暖综合热指标、建筑采暖热指标、生活热水热指标、通风热指标、空

调热指标。

7.3.3.3 民用热负荷宜采用经核实的建筑物设计热负荷，当无建筑物设计热负荷资料时，可按本标准所列

的指标进行计算。

7.3.2.4 民用热负荷预测见附录 D。

7.3.3 工业热负荷预测

7.3.3.1 工业热荷预测可采用叠加法、同时使用系数法、相关分析法和指标法等进行计算。

1）对于现有的工艺用户，应采用调查实际值，优先采用全面热负荷曲线叠加法确定工艺蒸汽负荷

值。

2）无法得出不同负荷不同季节典型日负荷曲线和全年热负荷曲线时，可采用同时使用系数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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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蒸汽负荷。

3）无法提供准确值的工艺用户，可参考同类型同等生产条件、规模的项目实际值进行相关分析。

4）对于规划中的工业热负荷，可采用指标法进行估算。

7.3.3.2 生产工艺热负荷的最大、最小、平均热负荷和凝结水回收率应采用生产工艺系统的实际数据，

并应收集生产工艺系统不同季节的典型日（周）负荷曲线图。

7.3.3.3 对于工业蒸汽负荷，经统计的工业蒸汽热负荷值（最大、最小、平均），需要考虑同时使用系

数 0.5~0.9。
7.3.3.4 对于现状负荷，曲线叠加前不考虑折减系数；对于新增负荷，曲线叠加前应充分考虑用户性质、

负荷是否稳定、连续等特点，考虑是否需要乘以 0.7~0.9 的折减系数。

7.3.3.5 工业热负荷预测见附录 D。

7.4 冷需求预测

7.4.1 负荷分类

7.4.1.1 园区用冷负荷按服务对象分类，可分为民用冷负荷和工业冷负荷。

7.4.1.2 本导则冷负荷主要指建筑空调供冷、数据中心冷负荷、冷间设备负荷和机械负荷。

注：由于数据中心用能的特殊性，为满足电子信息系统安全、稳定、可靠等方面的较高要求，本标准对数据中心用

能单独分类。

7.4.2 民用冷负荷预测

7.4.2.1 民用冷负荷预测可采用设计院提供的工程计算值、现场调查、建筑空调指标法进行估算。

1）对于现有建筑和近期建筑的空调冷负荷，宜首先采用当地设计院或规划院提供的工程计算值。

2）采用现场调查法时，需现场调查各类建筑物的冷负荷历史记录数据，分析建筑热用能特点，得

出现场调查的数据。

3）现场调查的数据，应根据相关设计规范及同地区同类型建筑的调研情况，分析近期新增建筑用

冷特点，并结合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正后得出。

7.4.2.2 规划冷指标应包括空调冷指标、数据中心冷指标。

7.4.2.3 民用冷负荷指标见附录 E。

7.4.3 工业冷负荷预测

7.4.3.1 工业冷荷预测可采用叠加法、相关分析法等进行计算。

1）对于现有的工艺用户，应采用调查实际值，优先采用全面冷负荷曲线叠加法确定负荷值。

2）无法提供准确值的工艺用户，可参考同类型同等生产条件、规模的项目实际值进行相关分析。

7.4.3.2 冷间的设计温度和相对湿度应根据各类食品的冷藏工艺要求确定，也可按 GB 50072 中的规定选

用。

7.4.3.3 冷间设备负荷和机械负荷的计算可参照 GB 50072 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7.5 天然气需求预测

7.5.1 负荷分类

7.5.1.1 产业园区燃气用气负荷按用户类型，可分为工业生产用气负荷、采暖通风及空调用气负荷、燃

气汽车及船舶用气负荷、燃气冷热电联供系统用气负荷、燃气发电用气负荷、其它用气负荷及不可预见

用气负荷等。

7.5.1.2 燃气用气负荷按负荷分布特点，可分为集中负荷和分散负荷。

7.5.1.3 燃气用气负荷按用户用气特点，可分为可中断用户和不可中断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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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负荷预测

7.5.2.1 负荷预测应结合气源状况、管网布置、能源政策、碳排放要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城镇发展

规划等确定。

7.5.2.2 负荷预测应满足下列要求：

1）优先保证居民生活用气，同时兼顾其它用气；

2）根据政策需要，合理发展新增燃气替代负荷，如气代煤、气代油；

3）根据气源条件及调峰能力，合理确定高峰用气负荷，包括采暖用气、电厂用气；

4）鼓励发展非高峰期用户，减小季节负荷差，优化年负荷曲线；

5）不宜发展非节能建筑采暖用气。

7.5.2.3 燃气负荷预测宜包括用气量和用气结构、负荷增长率、负荷曲线、应急储备量等内容。

7.5.2.4 燃气负荷预测可采用人均用气指标法、分类指标预测法、横向比较法、弹性系数法、回归分析

法、增长率法等。

7.5.3 规划指标

7.5.3.1 工业用气负荷应按企业可被燃气替代的现用燃料量经过转换计算，或按生产规模及用气指标进

行预测。对于远期规划负荷，可按同行业单位产能（或产量）或单位建筑面积（或用地面积）用气指标

估算。

7.5.3.2 采暖通风及空调用气量应根据不同类型建筑的建筑面积、建筑能耗指标分别测算用气量。用气

指标按国家现行标准 GB 50019、CJJ 34 等确定。

7.5.3.3 燃气汽车、船舶用气量，应根据各类汽车、船舶的用气指标、车辆数量和行驶里程确定用气量。

7.5.3.4 燃气冷热电联供系统及燃气电厂用气量应根据装机容量、运行规律、余热利用状况及相关政策

等因素预测。

7.5.3.5 不可预见用气及其它用气量可按总用气量的 3%~5%估算。

7.6 氢气需求预测

7.6.1 应用分类

7.6.1.1 氢气产业链包含上游制氢、中游储运和下游加氢及终端应用。

7.6.1.2 氢能应用主要包括交通运输用氢、工业用氢等。

7.6.2 需求预测

7.6.2.1 应结合国家及地方氢能交通发展政策及趋势，考虑交通运输领域的氢气需求。

7.6.2.2 对以煤化工、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产业为主的城市，应根据绿氢耦合发展的需求，考虑在建

及规划重大项目的氢气需求潜力。

8 规划方案

8.1 基本要求

8.1.1 规划方案应满足可靠性、经济性及低碳化供能的要求，综合考虑产业园区资源禀赋特性及多能互

补特性，制定供能系统技术方案。

8.1.2 规划方案应以电力系统为核心，将供热系统、供冷系统、供氢系统等与电力系统集成，并进一步

制定能源传输网络方案，实现能源的安全、可靠传输与供给。

8.2 电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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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通用要求

8.2.1.1 电力生产中的装机选型应以因地制宜、绿色发展、多能互补、节能高效为原则。

8.2.1.2 电力生产中的电力生产类型选择应综合考虑当地资源条件、建筑条件、并网条件、供电范围、负

荷特性等综合因素，并确保与建筑及周边环境相协调，且符合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的总体要求。

8.2.1.3 综合智慧能源电力生产应按生产类别划分，布置分为生产区和生产辅助区：

1）生产区应布置发电设施、汇流设备、变流（逆变）设备、升压变压器、输配电设备等。

2）生产辅助区应布置监控室、配电间、生产辅助设施和管理及生活设施用房等。

8.2.1.4 新建园区的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其电力生产区和生产辅助区应纳入所在区域建筑工程管理，统一

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与建筑工程同时投入使用。

8.2.1.5 既有园区的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其电力生产区和生产辅助区应结合现有建筑布局和电力生产工艺

需求，因地制宜、合理布置，电力生产区和生产辅助区的布置不得影响现有建筑的使用功能，不对现有

建筑及设施带来安全隐患，不能影响原有消防疏散通道和消防设施的使用。

8.2.1.6 综合智慧能源电力生产中的燃机发电机组、光伏组件、风力发电机组、储能设备、生物质发电机

组等的选型应符合现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8.2.1.7 综合智慧能源发电接入电网应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本地平衡、就近消纳”的总体原则推进：

1）接入电压等级宜为 35 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如果接入 35 千伏以上电压等级的变电站时，应接

入 35 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的低压侧。

2）充分利用电网现有变电站和配电系统设施，优先以 T 接或者π接的方式接入电网。

3）在一个电网接入点接入的某类型电源容量上限应以不影响电网安全运行为前提，统筹考虑各电

压等级的接入总容量，鼓励多点接入。

4）尽量避免向 110 千伏（66 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送电。

8.2.1.8 综合智慧能源发电系统发送的电能质量应符合公用电网的电能质量要求。

8.2.1.9 综合智慧能源发电系统应具备与电力调度部门之间进行数据通信的能力，通信系统应符合电网安

全运行对电力通信的要求。

8.2.1.10 综合智慧能源发电系统接入电网时，其继电保护、通信和电能计量装置等接入方案应满足当地

电网的要求。

8.2.1.11 综合智慧能源发电系统应在并网点设置专用的计量装置，并应符合 DL/T 5137 和 DL/T 448 的相

关规定。

8.2.1.12 综合智慧能源发电系统的消防设施应符合 GB50140 和 DL5027 的要求。

8.2.2 分布式燃机

8.2.2.1 分布式燃机系统应综合考虑园区冷热电用能规划、热（冷）用户分布、燃料供应情况、天然气管

网规划、工程建设条件、并网条件、有关安全防护条件、环境保护等因素综合考虑。

8.2.2.2 分布式燃机容量的选择应依据以冷热定电、兼顾冷热电平衡的原则，根据冷、热、电负荷的特性

和大小合理确定。

8.2.2.3 分布式燃机的年综合能源利用效率不应小于 70%。

8.2.2.4 分布式燃机供能站址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

1）站址选择应综合考虑电力规划、消防、环境保护、风景名胜和遗产保护等要求，地区自然条件、

水源、交通运输、与相邻企业的关系以及建设计划等因素；

2）站址选择时应考虑燃料供应的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使燃料供应距离较短；

3）站址选择时宜避开空气经常受悬浮固体颗粒物严重污染的区域。

8.2.2.5 分布式燃机供能站的总体规划应节约用地，应按规划容量确定用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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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6 分布式燃机供能站的总体规划应合理规划布置噪声源，防治噪声污染。

8.2.3 分布式光伏

8.2.3.1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应综合考虑当地辐照条件、建筑条件、并网条件、雷电环境及有关安全防护

条件、安装和运输条件等因素，与建筑及周边环境相协调，并应符合安全可靠、适用、环保、美观，便

于清洗和维护的要求。

8.2.3.2 分布式光伏建设规模应依据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太阳能资源，统筹考虑产业园区场地条件、

其他电源装机情况及负荷消纳空间进行优化配置。

8.2.3.3 分布式光伏项目应充分利用产业园区现有变电站和配电系统设施，就近接入消纳。

8.2.3.4 分布式光伏项目应根据所在地的太阳能资源情况，结合光伏系统设计、环境条件等因素预测年发

电量。

8.2.3.5 在既有建筑物上安装光伏系统，必须进行建筑物结构和电气安全的复核，并应满足建筑结构及电

气的安全性要求。

8.2.3.6 光伏组件应符合 GB/T 9535、GB/T 18911、JG/T 492 和 JG/T 535 的要求，可根据不同适用场景

选择晶硅组件或薄膜组件。

8.2.3.7 在轻型金属结构屋面、TPO 防水卷材屋面、PVC 防水卷材屋面上安装光伏系统，宜选择不打穿

屋面的柔性轻型光伏组件。

8.2.3.8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所选用并网逆变器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37408 的规定，其中微型逆变器技

术要求应符合 NB/T 42142 的规定。

8.2.4 分散式风电

8.2.4.1 分散式风电应综合考虑当地风资源条件、场地条件、并网条件、环境及有关安全防护条件、安装

和运输条件等因素，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8.2.4.2 分散式风电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宜选用低风速、低噪音的风力发电机。

8.2.4.3 分散式风电建设规模应依据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风能资源，统筹考虑产业园区场地条件、其

他电源装机情况及负荷消纳空间进行优化配置，并通过综合技术经济分析提出推荐机型。

8.2.4.4 分散式风电宜优先选用单机功率 1.5MW 及以上直驱或双馈型风力发电机组，条件不允许时可选

择垂直轴微风风机。

8.2.4.5 分散式风电项目应充分利用产业园区现有变电站和配电系统设施，就近接入消纳。

8.2.4.6 分散式风电项目应结合产业园区风况特征和风电机组功率曲线，在计算理论发电量的基础上考虑

各种损耗、折减提出风电年上网电量与等效满负荷小时数。

8.2.5 储电能

8.2.5.1 应结合园区负荷特性与电源出力互补特性，论证增加储能设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8.2.5.2 储电装置容量应根据系统参数与用户需求确定，并应符合向负载提供持续、稳定电力的要求。

8.2.5.3 结合不同应用场景下的储电运行策略，优化论证储电建设规模，并符合以下规定：

1）当储电定位为平滑新能源出力波动时，储电系统配置的额定功率不宜小于新能源发电安装总功

率的 10%。

2）当储电定位为跟踪计划出力时，储电系统配置的额定功率不宜小于新能源发电安装总功率的 30%。

3）当储电定位为削峰填谷时，储电系统应根据典型日负荷特性及电源出力特性进行优化分析后确

定。

4）当储电定位为调峰调频时，储电系统应满足当地电网辅助服务市场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

8.2.5.4 应对储电的商业模式和经济性进行分析，最小化产业园区综合用电成本，提升综合竞争力。

8.2.5.5 电池组容量应根据负载功率、额定电压、工作电流、日平均用电时数、连续放电天数、电池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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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及其电气特性等参数确定。

8.2.5.6 电池宜根据储能效率、循环寿命、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响应时间、环境适应能力、技术条件等

因素选择，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宜选用循环寿命长、充放电效率高、自放电小等性能优越的储能电池；

2）宜选用大容量单体储能电池，减少并联数；储能电池串并联使用时，应由同型号、同容量、同

制造厂的产品组成，并应具有一致性。

8.2.6 储冷

应根据建筑物使用功能、空调负荷特性、电价政策等因素，确定储冷方案。当空调工程有以下特征

时，可考虑采用储冷系统：

1）仅有白天负荷或昼夜负荷、峰谷负荷悬殊时；

2）无电力增容条件或限制增容时；

3）某一时段限制空调制冷用电时；

4）需设置备用冷源时；

5）采用大温差低温供水或低温送风时；

6）采用区域集中供冷时；

7）在新建或改建项目中，具有放置储冷装置的空间条件；

8）执行峰谷电价且电价差较大的地区；

9）技术经济比较合理，采用储冷系统确能获得经济效益时。

8.2.7 储热

储热应符合下列规定：

1）全负荷储热适用于全天热负荷较小的建筑和峰谷电价差较大的地区；利用夜间低谷电进行储

热，日间用电高峰和平段时间不启用电锅炉，建筑物所需负荷全部由储热装置提供；

2）部分负荷储热是利用夜间低谷电进行储热，日间的空调负荷由储热装置和电热锅炉共同承担。

8.2.8 智能微电网

8.2.8.1 应采用先进的互联网及信息技术，实现能源生产和使用的智能化匹配及协同运行，以新业态方式

参与电力市场，形成高效清洁的能源利用新载体。

8.2.8.2 应能通过自身的控制系统及能量管理系统实现功率平衡控制、系统运行优化、故障检测与保护、

电能质量管理等功能。

8.2.8.3 并网型智能微电网优先选择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渗透率较高或具备多能互补条件的地区建设，最

高电压等级应不高于 110 千伏，微电网内可再生能源装机功率与峰值负荷功率的比值原则上要达到 50%
以上。

8.2.8.4 并网型智能微电网应具备孤岛运行能力，保障本地全部负荷或重要负荷在一段时间内连续供电，

并在电网故障时作为应急电源使用。

8.2.8.5 独立型智能微电网优先选择在电网未覆盖的偏远地区、海岛等以及仅靠小水电供电的地区建设。

可再生能源装机功率与峰值负荷功率的比值原则上要达到 50%以上。

8.2.8.6 独立型智能微电网应有柴油机应作为冷备用，其发电量占总电量需求的 20%以下（对于冬夏季

负荷差异大的海岛，该指标可以放宽到 40%），供电可靠性要不低于同类地区配电网供电可靠性水平。

8.2.8.7 智能微电网与公共电网连接处的电压偏差、电压波动和闪变、谐波、三相电压不平衡、间谐波等

电能质量指标应满足 GB/T 12325、GB/T 12326、GB/T14549、GB/T 15543、GB/T 24337 等电能质量国

家标准要求。

8.2.9 余热余压利用

8.2.9.1 余热梯级利用应在确保安全可靠、不降低所在系统现有性能的前提下,考虑余热特性、规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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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及需求情况，采用余热利用措施, 实现余热高效利用。

8.2.9.2 工业余热梯级综合利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步骤:
1）确定系统边界：包括受到余热梯级综合利用直接影响的过程或流程、装置、设备等；

2）余热资源和热用户需求现状调查；

3）余热梯级利用方案确定；

4）方案实施；

5）余热利用绩效后评估。

8.2.9.3 余热梯级利用应对方案的环保性能、等效节能量、余能利用率、经济性进行评估。

8.2.10 生物质综合利用

8.2.10.1 生物质发电系统应结合当地生物质资源情况以及各生物质燃料热值、燃料供应情况、场地条件、

并网条件、环境及有关安全防护条件、安装和运输条件等因素，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8.2.10.2 新建生物质发电项目，宜实行热电联产以提高生物质资源利用效率。

8.2.10.3 因地制宜选择生物质供暖的技术路径和模式，在生物质资源丰富的非大气污染重点防治地区，

在技术经济合理的情况下，供热热源宜采用生物质直燃或生物质气化产生的合成气等可再生能源。

8.2.10.4 根据各区域的特殊性和具体特点，可采用以“生物质能”为主的“1+X”多能互补模式。

8.3 冷热部分

8.3.1 冷热源的选择应从实际出发，根据建筑物规模、用途、建设地点的能源条件、结构、价格以及国

家节能减排和环保政策的相关规定等，通过综合论证确定。

8.3.2 空调系统的冷（热）源，首先应考虑利用天然冷（热）源；无条件利用天然冷（热）源时，可采

用人工冷（热）源。

8.3.3 采用人工冷（热）源时，宜采用集中设置的冷（热）水机组或供热、换热设备。

8.3.4 供暖空调冷源与热源应根据建筑物规模、用途、建设地点的能源条件、结构、价格以及国家节能

减排和环保政策的相关规定等，通过综合论证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有可供利用的废热或工业余热的区域，热源宜采用废热或工业余热。当废热或工业余热的温度

较高、经技术经济论证合理时，冷源宜采用吸收式冷水机组;
2）在技术经济合理的情况下，冷、热源宜利用浅层地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当采用可

再生能源受到气候等原因的限制无法保证时，应设置辅助冷、热源;
3）不具备本条第 1、2 款的条件，但有城市或区域热网的地区，集中式空调系统的供热热源宜优先

采用城市或区域热网;
4）不具备本条第 1、2 款的条件，但城市电网夏季供电充足的地区，空调系统的冷源宜采用电动压

缩式机组;
5）不具备本条第 1 款~4 款的条件，但城市燃气供应充足的地区，宜采用燃气锅炉、燃气热水机供

热或燃气吸收式冷(温)水机组供冷、供热;
6）不具备本条第 1 款~5 款条件的地区，可采用燃煤锅炉、燃油锅炉供热，蒸汽吸收式冷水机组或

燃油吸收式冷（温）水机组供冷、供热;
7）夏季室外空气设计露点温度较低的地区，宜采用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作为空调系统的冷源;
8）天然气供应充足的地区，当建筑的电力负荷、热负荷和冷负荷能较好匹配、能充分发挥冷、热、

电联产系统的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并经济技术比较合理时，宜采用分布式燃气冷热电三联供系统;
9）全年进行空气调节，且各房间或区域负荷特性相差较大，需要长时间地向建筑物同时供热和供

冷，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宜采用水环热泵空调系统供冷、供热;
10）在执行分时电价、峰谷电价差较大的地区，经技术经济比较，采用低谷电价能够明显起到对电

网"削峰填谷"和节省运行费用时，宜采用蓄能系统供冷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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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夏热冬冷地区以及干旱缺水地区的中、小型建筑宜采用空气源热泵或土壤源地源热泵系统供冷、

供热;
12）有天然地表水等资源可供利用，或者有可利用的浅层地下水且能保证 100%回灌时，可采用地

表水或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供冷、供热;
13）具有多种能源的地区，可采用复合式能源供冷、供热。

8.3.5 除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外，不得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空调系统的供暖热源和空气加湿热源:
1）以供冷为主、供暖负荷非常小，且无法利用热泵或其他方式提供供暖热源的建筑，当冬季电力

供应充足、夜间可利用低谷电进行蓄热且电锅炉不在用电高峰和平段时间启用时;
2）无城市或区域集中供热，且采用燃气、用煤、油等燃料受到环保或消防严格限制的建筑;
3）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且其发电量能够满足直接电热用量需求的建筑;
4）冬季无加湿用蒸汽源，且冬季室内相对湿度要求较高的建筑。

8.3.6 公共建筑群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并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可采用区域供冷系统:
1）需要设置集中空调系统的建筑的容积率较高，且整个区域建筑的设计-综合冷负荷密度较大;
2）用户负荷及其特性明确;
3）建筑全年供冷时间长，且需求一致;
4）具备规划建设区域供冷站及管网的条件。

8.3.7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直采用分散设置的空调装置或系统:
1）全年需要供冷、供暖运行时间较少，采用集中供冷、供暖系统不经济的建筑;
2）需设空气调节的房间布置过于分散的建筑;
3）设有集中供冷、供暖系统的建筑中，使用时间和要求不同的少数房间;
4）需增设空调系统，而机房和管道难以设置的既有建筑;
5）居住建筑。

8.3.8 集中空调系统的冷水（热泵）机组台数及单机制冷量（制热量）选择，应能适应空调负荷全年变

化规律，满足季节及部分负荷要求。机组不宜少于两台，当小型工程仅设一台时，应选调节性能优良的

机型，并能满足建筑最低负荷的要求。

8.4 氢能部分

8.4.1 氢气供应应根据区域政策导向、节能要求等，合理规划氢气供应，以满足氢能产业发展需求。

8.4.2 氢气供应与交通运输、电力、工业、医疗等发展统筹考虑。

8.4.3 氢能制备、生产、储运、应用等各环节，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的规定。

8.4.4 氢源选择

8.4.4.1 规划应根据本地区涉氢企业现状，合理规划近中远期氢能制备路径和规模。

8.4.4.2 构建清洁化、低碳化、低成本的多元制氢体系，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严格控制化石能源

制氢。

8.4.5 供氢基础设施

8.4.5.1 根据区域氢能政策提出氢能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原则、目标和重点工作。

8.4.5.2 提出地区氢能交通发展路径并提出制氢站、加氢站的建设规模、数量、位置等。

8.4.5.3 鼓励利用现有的加油站建设综合供能站。

8.4.6 氢气储运

8.4.6.1 根据氢气储运技术水平和地方氢能发展趋势，明确氢在使用、置换、储存、压缩与充（灌）装、

排放等过程的主要技术储运路线。

8.4.6.2 氢气管道应采用无缝金属管道，禁止采用铸铁管道，管道的连接应釆用焊接或其他有效防止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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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泄漏的连接方式。

8.4.6.3 氢气储存容器周围环境温度不应超过 50℃，储存场所及周边应设计安装消防水系统。氢气罐或

罐区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 GB 50177 的有关规定。

8.4.6.4 氢气实瓶和空瓶应分别存放在位于装置边缘的仓间内，并应远离明火或操作温度等于或高于自

燃点的设备。

8.4.7 加氢站

8.4.7.1 氢气站、供氢站的规划应负荷区域的方针政策，确保安全生产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满足生产

要求，做到技术先进，规划合理。

8.4.7.2 规划的新建、改建、扩建的氢气站、供氢站及厂区和车间等设施，要与城镇氢能需求相结合，

确保布置合理。

8.5 核能供热规划

8.5.1 核能应用应根据国家及地区政策导向、节能要求等，合理规划核能供热，以满足核能产业发展需

求。

8.5.2 核能供热规划应结合国民经济、城市发展规模、地区资源分布和能源结构等条件，并应遵循因地

制宜、统筹规划、节能环保的基本原则。

8.5.3 核能供热规划应与城市规划阶段、期限相衔接，应与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一致。

8.5.4 核能供热规划应近、远期相结合，并应正确处理近期建设和远期发展的关系。

8.5.5 核能供热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预测热负荷，确定基础热源（核能）和调峰热源联合供热的能

源种类、供热方式、供热分区、热源规模，合理布局热源、热网系统及配套设施。

8.6 充电桩、充（换）电站规划

8.6.1 基本要求

8.6.1.1 充电桩、充（换）电站的规划应满足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规定，做到安全可靠、经

济合理、使用便利。

8.6.1.2 规划符合当地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做到远近结合、适度超前，并留有发展余地。

8.6.1.3 充电桩、充（换）电站的规划、选址，应与配电网现状和近远期规划相结合，与配电网的供电

能力相适应。

8.6.1.4 充电桩、充（换）电站的设计应采用新技术、新设备以及节能、环保材料。

8.6.1.5 充电桩、充（换）电站规划应与城市配电网规划相协调，考虑对电网负荷、负荷曲线的影响，

满足充电站对供电可靠性以及电能质量控制的要求。

8.6.2 规划布局

8.6.2.1 在自用领域按“一车一桩”的原则配置。公共领域以直流充电桩为主，实现快速补给。

8.6.2.2 电网规划建设和改造过程中应充分预留充换电设施接入条件。

8.6.2.3 大型公共停车场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 10%。

8.6.2.4 预留充电设施配套智能化功能，如自动充电、时间管控等。

8.6.3 站源选址

8.6.3.1 充电站的选址应与园区总体规划，充电站应便于供电电源的取得和供电电源线路的进出。

8.6.3.2 公共充电桩、充（换）电站应选择在进出车辆便利的场所，新充电桩、充（换）电站应充分利

用临近的道路、交通、给排水、消防等市政公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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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3 充（换）电站不应设在有爆炸危险环境场所周围，当与有爆炸危险的建筑物毗邻时，应满足

GB50058 的要求。

8.6.3.4 充（换）电站不应设在有剧烈振动或高温的场所，不宜设在多尘、水雾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8.6.3.5 充电桩、充（换）电站不应设在浴室或其他经常积水场所的正下方，不应设在室外地势低洼、

易积水的场所和易发生次生灾害的地点。安装电气设备的功能用房不应与上述场所贴邻。

8.6.4 等级划分

10.6.4.1 规划应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停车场规划布局、汽车保有量、地方政策法规等对未来电

动汽车数量、充电桩的需求进行合理预测，明确车桩比配置原则。

8.6.4.2 充（换）电站应符合当地电动汽车发展需求，做到远近结合、适度超前。

8.6.4.3 规划应根据区域发展需求明确充（换）电站的建设等级，建设等级依据充电桩个数、电池容量、

配电容量等条件进行适当的分级。

8.6.4.4 规划应根据不同规模的充电桩、充（换）电站明确充电智能服务平台的建设要求，提高充电基

础设施安全性、一致性、可靠性，提升智能化和服务保障水平。

8.6.4.5 规划应提供新能源汽车用电负荷分析的结论，明确总体充电需求。

8.7 综合能源站规划

8.7.1 基本要求

8.7.1.1 综合能源站的规划应贯彻国家节能政策，合理利用土地，合理利用能源。

8.7.1.2 综合能源站规划应包含站址数量、分级分类、选址要求、平面布置、功能配置等。

8.7.1.3 综合能源站的建设应符合 DL/T 5508 的规定。

8.7.1.4 综合能源站的电网建设应符合城市中低压配电网规划的要求。

8.7.1.5 综合能源站功能配置应符合当地能源行业发展规划，并结合当地市场供需现状，同时兼顾未来

发展，做到远近结合、适度超前。

8.7.2 站源选址

8.7.2.1 综合能源站选址应满足环境保护和消防安全的要求。

8.7.2.2 综合能源站站内设备与站外建（构）筑物应保持合适距离的安全间距，并应符合 GB 50966、GB
50016 及地方标准的规定。

8.7.2.3 综合能源站与有爆炸危险的建筑物毗邻时，应符合 GB 50156 等的规定。

8.7.2.4 选址应有方便的电源、水源、热源及通信线路并与现有园区规划配套设施与需求统一协调。

9 综合智慧能源管控平台

9.1 一般规定

9.1.1 产业园区的能源系统宜建立综合智慧能源管控平台，满足综合能源系统安全经济高效运行要求，

提高能源综合运行管理水平。

9.1.2 平台宜采用统一系统平台，并支持各种传输网络和多级管理。

9.1.3 平台应遵循安全性、可靠性、开放性、实用性、先进性的要求，并具备良好的可维护性和可扩展

性。

9.1.4 平台采用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网络通信协议应采用国际上通用的系统和协议。

9.1.5 平台功能应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实际需求灵活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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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智慧化系统

9.2.1 平台宜包括监视、控制、预测、分析、智能调度、智能运维、智能结算等功能。

9.2.2 平台应具有良好的可视化水平，用户界面友好。

9.2.3 平台应能够根据本区域内若干个终端设备的整体运行情况，进行集中和分区控制。

9.2.4 平台宜能够通过通信网络，实现云平台与本地终端设备或边缘控制设备的实时通讯，进行云边协

同。

10 碳排放分析

10.1 基本要求

10.1.1 规划的编制应符合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总体战略，应与区域能源发展政策、发展目标相协调。

10.1.2 规划宜包含重点工业园区和高能耗企业进行能源发展研究分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减排路径和节

能措施。

10.1.3 应提出规划落实后的能源结构转型效果分析，并宜对主要工业企业规划实施前后的碳排放情况进

行初步核算。

10.1.4 碳排放核算可采用排放因子法、物料平衡法或通过智慧化、信息化技术实现碳排放监测、计量。

10.2 碳排放核算

10.2.1 碳排放核算的生产系统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

10.2.2 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和业务范围等确定碳排放核算边界，应包括：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放，购入

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输出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等。

10.2.3 发电企业的全部排放包括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脱硫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企业购

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10.2.4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包括天然气、燃油、煤炭等化石燃料（包括发电用燃料、辅助燃油与搬运设备

用油等）在各种类型的固定或移动燃烧设备中发生氧化燃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10.2.5 对于生物质混合燃料发电企业，其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仅统计混合燃料中化石燃料（如燃煤）

的二氧化碳排放；对于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其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仅统计化石燃料（如燃煤）的二

氧化碳排放。

10.2.6 脱硫过程排放是指燃煤机组采用脱硫剂（碳酸盐）分解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10.2.7 电网企业的碳排放主要指输配电损失所对应的电力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

10.2.8 有色金属行业的碳排放总量等于企业边界内所有生产系统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能源作为原材

料用途的排放量、过程排放量以及企业购入的电力、热力消费的排放量之和，同时扣除输出的电力、热

力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10.2.9 钢铁生产企业的碳排放总量等于核算边界内所有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过程排放量及企业购入

的电力和热力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和，同时扣除固碳产品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输出的电力

和热力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10.2.10 建材生产企业的碳排放总量等于企业边界内的燃料燃烧排放量、原料配料中碳粉氧化产生的排

放、原料碳酸盐分解产生的排放、购入电力及热力的产生的排放的排放量之和，扣除输出的电力及热力

产生的排放量。

10.2.11 化工生产企业的碳排放为各个核算单元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生产过程中的二

氧化碳排放和氧化亚氮排放（如果有）、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之和，同时扣除回收且外

供的二氧化碳的量（如果有），以及输出的电力、热力所对应的二氧化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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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 民用航空、公（铁）路运输、港口水运企业的碳排放总量等于核算边界内所有的燃料燃烧排放

量以及企业购入的电力、热力消费产生的排放量之和，扣除输出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量。

11 实施效果

11.1 社会影响

11.1.1 规划宜匡算新建、扩建和改建的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电力、热力等能源项目的投资情况。

11.1.2 规划宜估算项目的实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业推动、就业保障、税收增长等的带动作用。

11.1.3 为推动规划的顺利实施提出必要的保障措施，包含体制机制、资金保障、人才强化和服务保障等。

11.1.4 应提出推动全社会低碳行动，引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营造全社会节能降碳、资源节

约氛围的建议。

11.2 环境影响

11.2.1 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行业进行环境影响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生态影响治理、水资源污染及综

合利用、大气环境污染控制、固体废物处置与综合利用等措施。

11.2.2 在条件允许的地区加快天然气资源的利用，提高天然气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测算同增加等量

热值的煤炭相比，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减排量。

11.2.3 积极推动风电、光电、太阳能热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测算可再生能源利用标准煤量及二

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污染物排放量。

11.2.4 对火电行业提出明确的清洁煤电发展路径或减排措施，提出防止烟尘、二氧化硫、氧化氮、废水、

噪音、粉尘灰渣等污染物的保护措施。

11.2.5 对水电行业提出对气候、地质、生态等的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

11.2.6 与传统能源供应相比，测算综合能源规划节能降碳带来的减碳量，实现的碳交易价值。

12 评价

产业园区型综合智慧能源规划应对规划方案作出评价，提出主要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能效评价

指标、系统评价指标、环境评价指标、智慧化评价指标、经济评价指标等。

表 1 主要评价指标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数值 备注

1

能效评价指标

综合能源利用率 %

2 可再生能源消纳率 %

3 设备能效等级

4 能耗强度降低率 %

5

系统评价指标

系统供能可靠率 %

6 管网热（冷）损失率 %

7 配电网网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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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境评价指标

可再生能源占比 %

9 CO2减排量 t

10 节能率 %

11

智慧化评价指标

智能表计普及率 %

12 用能信息采集率 %

13 设备远程控制率 %

14
经济评价指标

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

15 动态投资回收期 年

注：1.综合能源利用率：综合智慧能源（系统）输出能量总和与一次能源消耗量的比值，其数值大小表征综合智慧

能源（系统）对一次能源的利用水平。

2.可再生能源消纳率：风、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供能设备发出电能的消纳总量占可发出电能总量的比值。

3.设备能效等级：按照国家标准划分能源效率等级。

4.能耗强度降低率：能耗强度为计算周期内综合智慧能源（系统）单位面积、人口或产值的能源消耗量，反映能源

的经济效率，可参见 GB/T 2589 进行计算。

5.系统供能可靠率：在统计时间内系统平均失能时间与能源供给时间的比值。

6.管网热（冷）损失率：热（冷）传输管道的热能损失率。

7.配电网网损率：电能损失量与目标系统外部供电量的比值。

8.可再生能源占比：可再生能源供应总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

9.CO2减排量：项目所减少的 CO2排放量。

10.节能率：节能率指节能量与校准能耗的比值，可参见 GB/T 33757.1 进行计算。对于存量项目，节能量为改造前

后能耗差值；对于增量项目，节能量为新上项目能耗量与项目所在地和城区的平均能耗量之间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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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录 A

（资料性）

规划编制详细收资清单

A.0.1 资源条件资料：

1 水文资料（文本，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资源分布）

2 气象报告（文本，风能、太阳能等相关监测点位及数据）

3 环评报告（文本，各类污染物相关监测点位及数据）

4 地形地貌（地形图 cad）

5 岩土勘测报告（文本，区域矿产等资源分布等）

6 潮汐能资料（文本、监测点位及数据）

7 规划区统计年鉴

A.0.2 相关规划资料：

1 总体规划（文本、图纸、说明书、cad 等电子文件）

2 规划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图纸、说明书、cad 等电子文件）

3 产业园区相关规划设计（文本、图纸、说明书、cad 等电子文件）

4 供能（冷、热、电、气等）专项规划相关资料（文本、图纸、说明书、cad）

5 地区“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

6 地区“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

A.0.3 地区供能资料

1 现有、规划能源厂站的配置（能源厂站的规模、区位）

2 各能源厂站现状及远期供能资料（供能规模、供能范围、供能价格等）

3 现状、规划供能管网资料（供能管网布置图，管径、管长、敷设方式等）

4 现状、规划用地资料（现状及规划用地图 cad，各类用地面积、建筑面积、供能面积、负荷指标

等信息）

5 园区能源需求资料（供能方式、制冷负荷、电力负荷、燃气负荷等）

6 典型地块供能详细资料（一年各月份能耗资料、供能价格、燃气价格、峰谷电价等）

7 热电企业上网电价及有关政策

8 各方对规划区供能的设想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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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单个厂区的用能资料

1 园区概况（区位范围、产业类型、级别规模）

2 整体用能需求（气、电、水、冷、热等用能负荷，用能来源，用能价格，一年各月、一日 24 时

用能信息）

3 各工艺流程的用能特点（工艺流程图、能源类型、负荷指标、用能时间段等）

4 厂区内部供能设施资料（现状及规划设施布局、锅炉规模、管网管径、敷设方式等）

5 厂区场地资料（现状及规划改扩建信息、总平面图布置图、用地面积、建筑面积、供能面积、负

荷指标、各类厂房、办公及配套建构筑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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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规划编制流程

B.0.1 规划文本主要流程：

1 能源发展调研收资；

2 能源发展现状分析；

3 资源禀赋研究；

4 各类负荷预测；

5 提出技术方案，编制规划报告。

B.0.2 规划整体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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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电负荷指标

C.1 当采用横向比较法预测用电量时，其规划人均用电量指标宜符合表 C.1.1 的规定。

表 C.1.1 人均用电量指标

城市用电水平分类
人均综合用电量 [kWh/（人·a）] 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 [kWh/（人·a）]

现状 规划 现状 规划

用电水平较高城市 4501~6000 8000~10000 1501~2500 2000~3000

用电水平中上城市 3001~4500 5000~8000 801~1500 1000~2000

用电水平中等城市 1501~3000 3000~5000 401~800 600~1000

用电水平较低城市 701~1500 1500~3000 201~400 400~800

注：当人均综合用电量、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现状水平高于或低于表中规定的现状指标最高或最低限值的城市。其

规划用电量指标的选取，应视其城市具体情况因地制宜确定。

C.2 当采用单位建设用地负荷密度法进行负荷预测时，其规划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宜符合表 C.2.1 的

规定。

表 C.2.1 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

城市建设用地类别
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

标（kW/hm2）
城市建设用地类别

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

（kW/hm2）

居住用地（R） 100~400 物流仓储用地（W） 20~40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 400~1200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 15~3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A） 300~800 公用设施用地（U） 150~250

工业用地（M） 200~800 绿地与广场用地（G） 10~30

注：超出表中建设用地以外的其他各类建设用地的规划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的选取，可根据所在城市的具体情况

确定。

C.3 当采用单位建筑面积负荷密度指标法时，其规划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宜符合表 C.3.1 的规定。

表 C.3.1 单位建设面积负荷指标

建筑类别
单位建设面积负荷指标

（kW/hm2） （kW/户）

居住建筑 30~70 4~16

公共建筑 40~150 ——

工业建筑 40~120 ——

仓储物流建筑 15~50 ——

市政设施建筑 20~50 ——

注：1. 电负荷指标可参考《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电气》及 GB/T51161 民用建

筑能耗标准等选取。



T/CET XX-XXXX

24

2. 特殊用地及规划预留的发展备用地负荷密度指标的选取，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规划供能要求，因地制宜确定。



T/CET XX-XXXX

25

附录 D

（资料性）

热负荷指标

D.1 民用热负荷指标

D.1.1 建筑采暖综合热指标可按下式计算：

iiii piq
n

i
q  


 ]1[

1
）（

式中： q —— 建筑采暖综合热指标（W/m2）；

iq —— 未采取节能措施建筑采暖热指标/( W/m2）；

ip —— 不同类型工业的用地面积（W/m2）；

i —— 采取节能措施的建筑面积比例（%）；

i —— 为各建筑类型的建筑面积比例（%）；

i —— 建筑类型，包括住宅、公用建筑、工业建筑。

D.1.2 采用指标法计算采暖热负荷时，可按下式计算：

310
1



 iAhiq
n

i
hQ

式中： hQ —— 采暖热负荷（kW）；

hiq —— 建筑采暖热指标（W/m2），可按表 D.1.2 取用；

iA —— 采暖建筑物的建筑面积（m2）；

i —— 建筑类型。

表 D.1.2 建筑采暖热指标推荐值

建筑物类

型

建筑采暖指标（W/m2）

住宅
居住区综

合

学校、办

公

医院、幼儿

园
旅馆 商店

食堂、餐

厅

影剧院、展览

馆

大礼堂、体育

馆

未采取节

能措施
58~64 60~67 60~80 65~80 60~70 65~80 115~140 95~115 115~165

采取节能

措施
40~45 45~55 50~70 55~70 50~60 55~70 100~130 80~105 100~150

注：1. 表中数值适用于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2. 采暖指标中已包括约 5%的管网热损失。

3. 根据测算，表中所列的建筑采暖节能指标数据比实际值偏大。当有地方标准或实测数据时，可按照相应的标

准或数据执行。

4. 国内集中采暖区部分城市的居住建筑采暖指标可参见 GB/T 51074。

D.1.3 采用指标法计算生活热水热负荷时，可按下式计算：

310
1



 iAsiq
n

i
sQ

式中： sQ —— 生活热水热负荷（kW）；

siq —— 生活热水热热指标（W/m2），可按表 D.1.3 取用；

iA —— 供生活热水的建筑物的建筑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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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建筑类型。

表 D.1.3 生活热水热指标推荐值

用水设备情况 热指标（W/m2）

住宅无生活热水，只对公共建筑供热水 2~3

住宅及公共建筑均供热水 5~15

注：1. 冷水温度较高时采用较小值，冷水温度较低时采用较大值。

2. 热指标中已包括约 10%的管网热损失。

3. 生活热水最大热负荷 sQhKsQ ·max,  ，其中 hK 为小时变化系数，根据用热水计算单位数按现行国家标准 GB

50015 规定取用。

D.1.4 通风热负荷可按照占建筑采暖设计热负荷的比例进行估算：

hQvKvQ 

式中： vQ —— 通风设计热负荷（kW）；

hQ —— 采暖设计热负荷（kW）；

vK —— 建筑物通风热负荷系数，一般取 0.3~0.5。

D.1.5 采用指标法计算空调热负荷时，可按下式计算：

310
1



 iAaiq
n

i
aQ

式中： aQ —— 空调热负荷（kW）；

aiq —— 空调热指标（W/m2），可按表 H.1.5 取用；

iA —— 空调建筑物的建筑面积（m2）；

i —— 建筑类型。

表 D.1.5 空调热指标推荐值

建筑物类型
空调热指标（W/m2）

办公 医院 旅馆、宾馆 商店、展览馆 影剧院 体育馆

热指标 80~100 90~120 90~120 100~120 115~140 130~190

注：1. 表中数值适用于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

2. 采暖指标中已包括约 5%的管网热损失。

3. 寒冷地区热指标取较小值；严寒地区热指标取较大值。

D.1.6 建筑空调热负荷宜考虑同时使用系数的影响，不同类型建筑热负荷同时使用系数可按表 D.1.6 取

用。

表 D.1.6 不同类型建筑热负荷同时使用系数推荐值

分类 建筑类型 同时使用系数

服务类 教室、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餐厅、生活服务、文化建筑等 0.5~0.6

商务类 商业中心、写字楼、办公楼、高档住宅等 0.65~0.75

公共类 酒店、宾馆、医院、机场、交通枢纽、数据中心、购物中心 0.75~0.85

同时具备以上三类建筑及功能建筑 0.65~0.8



T/CET XX-XXXX

27

D.2 工业热负荷指标

D.2.1 采用指标法预测工业热负荷时，可按下式计算：

310
1



 iAgiq
n

i
gQ

式中： aQ —— 工业热负荷（t / h）；

aiq —— 工业热负荷指标[（t /( h·km2）]，可按表 D.2.1 取用；

iA —— 不同类型工业的用地面积（km2）；

i —— 工业类型。

表 D.2.1 工业热负荷指标推荐值

工业类型
单位用地面积规划蒸汽用量

[（t /( h·km2）]
工业类型

单位用地面积规划蒸汽用量

[（t /( h·km2）]

生物医药产业 55 精密机械及装备制造产业 25

轻工 125 电子信息产业 25

化工 65 现代纺织及新材料产业 35

注：1. 热负荷指标可参考 GBT51074 城市供热规划规范、CJJ34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华电电科院《燃气分布式供能

系统设计手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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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

冷负荷指标

E.1 民用冷负荷指标

E.1.1 采用指标法计算空调冷负荷时，可按下式计算：

310
1



 iAciq
n

i
cQ

式中： cQ —— 空调冷负荷（kW）；

ciq —— 空调冷指标（W/m2），可按表 E.1.1取用；

iA —— 空调建筑物的建筑面积（m2）；

i —— 建筑类型。

表 E.1.1 空调冷指标推荐值

建筑物类型
空调冷指标（W/m2）

办公 医院 旅馆、宾馆 商店、展览馆 影剧院 体育馆

冷指标 80~110 70~110 70~120 125~180 150~200 120~200

注：1. 体型系数大，使用过程中换气次数多的建筑取上限；

2. 寒冷地区冷指标取较大值；严寒地区冷指标取较小值。

E.1.2 空调夏季冷负荷可按下式计算：

COPaQcQ  · 

式中： aQ —— 空调热负荷（kW）；

COP —— 制冷机的制冷系数，可取 0.7~1.3（单效吸收式制冷机取下限值）。

E.1.3 数据中心冷负荷指标可按表 E.1.3 取用。

表 E.1.3 数据中心冷指标推荐值

类型 房间名称
冷负荷指标

（W / m2） （kW /个标准机架）

主机房区 计算机房、服务器机房、网络机房、存储机房等功能区域 120~160 3~5

辅助区 进线间、测试机房、总控中心、消防室、控制室、打印室等 90~160 ——

支持区
配电室、柴油发电机房、电池室、空调机房、动力站房、不间断

电源系统用房等
110~160 ——

行政区 办公室、值班室、大厅、更衣间等 70~120 ——

注：1. 冷负荷指标可参考 GBT51074 城市供热规划规范、CJJ34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华电电科院《燃气分布式供能

系统设计手册》等。

2. 表中数值宜根据工艺情况和设备散热情况确定；

3. 主机房冷负荷指标以设备厂家提供资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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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型综合智慧能源规划导则》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按照国家对团体标准的指导意见，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和新模式，为满足协会成员单位将先进技术、优秀创新成果转化成自

主化标准的需求，扩大先进适用团体标准供给，经中国电力技术市场

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讨论通过，发布了 《关于印发中国电力技术市

场协会 2021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订计划的通知》（中电技协[2021]5

号），根据本通知的相关要求编制《产业园区型综合智慧能源规划导

则》（编号：T/CET2021A11）。

本项目依托国家、行业技术标准和综合智慧能源发展前景，以科

学发展为指导，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保障体系。产业园区

型综合智慧能源规划明确了规划应包含的主要内容，包括资源禀赋、

能源现状、能源需求预测、技术方案、综合智慧能源管控平台、评价

等内容。

二、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根据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关于印发中国电力技术市场

协会 2021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订计划的通知》（中电技协[2021]5

号）安排，由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福建永福电力设计

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完成标准文本编制工作。

http://www.fjyfdl.com/
http://www.fjyfd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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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原则和编制计划

1.编制原则

本文编写符合 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规定。

2.编制过程

2021 年 5月，上报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标准项目申请书，参加

标准评审会，会上审议本标准立项申请，编号 T/CET2021A11。

2021 年 5月至 8 月，在行业内调研产业园区综合智慧能源规划编

制需求，走访已经建成的产业园区综合智慧能源项目，了解沟通项目

前期规划阶段需要开展的工作和面临的问题，收集相关资料。

2021 年 9月，组织编制标准大纲。根据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综

合智慧能源专业委员对《产业园区型综合智慧能源规划导则》

（T/CET2021A11）等四项团标的，召开团体标准编制启动会及大纲评

审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邀请了电力、能源领域的专家，介绍了

标准立项背景、标准大纲、重点内容等内容。

2022 年 1月，完成标准编制初稿，并召开第一次讨论会。与会代

表对标准初稿进行了集中研讨，提出修改意见并进行修订完善。

2022 年 3月，完成标准编制修改稿，报送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

并召开第二次讨论会。与会代表对标准再次进行了集中研讨，对标准

进行逐条讨论，并对多数问题形成了一致修改意见。

2022 年 4 月-2023 年 7 月，标准编写组根据专家审查意见讨论会

要求，详细修订完善标准文本，形成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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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主要内容

产业园区型综合智慧能源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资源禀赋、能

源现状、能源需求预测、技术方案、综合智慧能源管控平台、评价等，

成果文件应包括规划文本、说明书及图纸。

前 言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基本规定

5.资源禀赋分析

6.能源现状

7.能源需求预测

8.技术方案

9.综合智慧能源管控平台

10.评价

附录 A 规划编制详细收资清单

附录 B 规划编制流程

附录 C 电负荷指标

附录 D 热负荷指标

附录 E 冷负荷指标

五、采用国内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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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六、与现行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的编制，遵循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法律法规。

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与我国现有标准的统一和协调。

文件编制时，引用标准如下：

GB 50613 城市配电网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37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77 氢气站设计规范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1131 燃气冷热电联供工程技术规范

GB 50041 锅炉房设计标准

GB/T 50293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

GB/T 18710 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方法

GB/T 37526 太阳能资源评估方法

GB/T 51161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

GB/T 51074 城市供热规划规范

GB/T 18431 蒸汽和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

http://www.baidu.com/link?url=EdUcp0GF2Dx7vytLPGg1Q3ztCFSduwuNALJ4187vbSIY2V-ueHmlIYSl9alO5SvU
http://www.baidu.com/link?url=EdUcp0GF2Dx7vytLPGg1Q3ztCFSduwuNALJ4187vbSIY2V-ueHmlIYSl9alO5S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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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 5729 配电网规划设计技术导则

DL/T 5508 燃气分布式供能站设计规范

七、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的建议

本标准可以作为产业园区型综合智能能源前期规划和建设方案指

导的推荐团体标准实施。

https://www.so.com/link?m=bLwJGTJS/EAZuHXbahnC9h6DvodA7+0q9vv6mJ1sxJxcyXFsiQYgKmJ3p4J2tO3h8rZXfXN9NEJUaKOsF8sQEuvqCWZ1QmeTSA6/GgERbxx5A3Nr6kZzSTYmi0ePYwcLSTvbz87Xl6I44CSlk7K8sBAz8xfJBGZWq5JGaC7Ywjx1M1eApnlZ0kf3KVSfVkzYh0gx1kl+GnxrPltQk2cfoAQxPfFIjsef1PkDeEnJtKxp7IDLrOkFB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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